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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海易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1、因参股公司乌海海易通客运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参股公司”)经营发展

需要，拟向乌海银行申请不高于人民币 3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。具体的额度分配、

额度有效期及额度项下具体业务期限、币种利率、费率等条件以参股公司与银行

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。公司为本次参股公司向乌海银行贷款所对应的债权金额承

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具体担保金额及其他要素以最终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2、今年 3 月，乌海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乌海海易

通”）向长江绿动易通（内蒙古）能源有限公司出售充电站资产，公司为乌海海

易通此次出售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目前，公司拟与长江绿动易通（内蒙古）

能源有限公司就前述出售事项签署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不变更充电站资产的出售

价格。公司继续为该补充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预计担保金额之和不超过

30,000,000 元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张志宁先生继续提供反担

保。具体担保金额及其他要素以最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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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25年 12 月 12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。 

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2、2025年 12 月 12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关联董事张志宁、崔寅、鲍海雄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乌海海易通客运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1年 11月 30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乌达工业园区 110国道华电之光向东 50

米海易通产业园办公楼二层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乌达工业园区 110国道华电之光向东

50米海易通产业园办公楼二层 

注册资本：40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道路旅客运输经营;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;单位后勤管理服务;

租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海涛 

控股股东：内蒙古航远科技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内蒙古航远科技有限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参股公司 

2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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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55,783,089.13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9,085,594.14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：41,417,494.99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25.75%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25.75%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营业收入：10,837,018.92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利润总额：1,409,360.20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净利润：1,409,360.20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经审计 

 

3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乌海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4月 13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 110 国道东侧（华电之光酒店东）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 110国道东侧（华电之光酒店东） 

注册资本：55,187,500 元 

主营业务：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；电池制造；新能

源汽车整车销售；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志宁 

控股股东：张志宁 

实际控制人：张志宁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是 

关联关系：公司实控人控制企业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174,563,018.57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59,539,309.44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：107,034,726.01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38.6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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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38.68% 

2024 年 12月 31 日营业收入：51,109,310.95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利润总额：1,414,102.14 元 

2024 年 12月 31 日净利润：1,414,102.14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经审计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因参股公司乌海海易通客运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参股公司”)经营发展

需要，拟向乌海银行申请不高于人民币 3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。具体的额度分配、

额度有效期及额度项下具体业务期限、币种利率、费率等条件以参股公司与银行

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。公司为本次参股公司向乌海银行贷款所对应的债权金额承

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具体担保金额及其他要素以最终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2、今年 3 月，乌海海易通银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乌海海易

通”）向长江绿动易通（内蒙古）能源有限公司出售充电站资产，公司为乌海海

易通此次出售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目前，公司拟与长江绿动易通（内蒙古）

能源有限公司就前述出售事项签署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不变更充电站资产的出售

价格。公司继续为该补充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预计担保金额之和不超过

30,000,000 元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张志宁先生继续提供反担

保。具体担保金额及其他要素以最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1、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系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，满足了参股公司经营活动

和业务发展需要，对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具有促进作用。 

2、乌海海易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志宁控制的公司，本交易属于向关联方

提供担保。被担保人经营情况良好、资产负债结构合理。公司董事会在考虑该担

保风险可控和双方长远合作的基础上同意上述担保。 

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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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目前，被担保人经营状况良好、资产负债结构合理，该担保事项不会为

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

不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

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并报表

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600 6.37%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4,301.91 45.68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余额 193.67 2.06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余额 4,301.91 45.68%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0%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0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0%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天津海易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天津海易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年 12月 1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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